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以下简称立项课题)管理工作，保证课题规范运行，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促进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工作的开展，参照《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结合协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课题实行立项制。课题的立项单位为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
第三条  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授权协会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术委员会）负责立项课题的项目审批、运行管理、结题评鉴和成果推广工作。
第四条  立项课题实行招标制。学术委员会于每年12月下旬下发次年的教育科研立项课题指南（会员单位也可根据学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委托协会设置立项课题），2月受理当年招标课题的立项申请，3月公布当年课题立项结果。
第五条  课题申请人应根据课题指南，认真填写立项申请评审书，并送所在单位审核。
已立项课题未结题的，不得申请新的课题立项。
第六条  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须签署意见，承诺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条件。
第七条  批准立项的课题，由学术委员会下发《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立项通知》和《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立项证书》。
第八条  课题主持人应当在立项批准公布后的1个月内组织开题，确定和落实具体的课题实施方案，并及时将实施方案和开题报告上报学术委员会。
课题主持人在课题研究工作中需按规定向学术委员会提交中期研究报告或年度研究报告。
第九条 承担年度立项课题的主持人，须在当年8月份提交中期研究报告，次年1月份提交结题材料；承担跨年度立项课题的主持人，须在当年12月份提交年度研究报告，隔年1月份提交结题材料。
第十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须由课题主持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单位同意，报学术委员会审批：
1.变更课题主持人；
2.改变课题名称； 
3.变更课题人所在单位； 
4.课题完成时间延期1年以上或多次延期；
5.因故中止或撤销课题等。 
未经批准，擅自进行上述变更的课题，将不予结题。
第十一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学术委员会撤销课题立项资格：
1.课题研究有严重政治问题；
2.课题研究操作严重不规范，剽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
3.与批准的课题设计严重不符；
4.获准延期，但到期仍不能完成。
第十二条  通过学术委员会所组织的结题鉴定者，方视为立项课题研究工作的最终完成。学术委员会于每年2月份组织对立项课题的结题鉴定活动。
第十三条  课题研究工作全部完成后，课题主持人应通过所在单位，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结题鉴定申请，报送如下材料：
1．《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结题申请•鉴定书》。
2．《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立项通知》、《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立项证书》复印件。
3．课题开题报告、中期报告或年度研究报告。
4．课题最终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的与课题相关的系列研究成果、获奖与推广效益佐证等。
第十四条  批准结题的课题，由学术委员会下发《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结题通知》和《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结题证书》。
第十五条  协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优秀科研成果、先进科研个人、先进科研集体评选活动。
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协会学术委员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